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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纽省议会研讨会  呼吁终结中共器官掠夺 
 （明慧记者华清悉尼报道）二零

一三年三月十二日晚，“终结人体器

官在中国的掠夺”研讨会在纽省议会

大厦内举行。研讨会由澳洲纽省立法

会成员、绿党司法事务发言人舒布瑞

吉先生召集并主持。  

 
 
 
 
 
 
 
 
 
 
 
 
 
 
 
 
 
 
 
 
 
 
 
 
 
 
 
 
 
 

黑龙江省绥化市“610”及法院仍在迫害女律师 
【明慧网】（明慧网通讯员黑龙

江报道）原黑龙江省天成律师事务

所律师、庆安县法轮功学员刘忠杰

女士，被中共不法警察绑架到绥化

看守所迫害致脑梗。  
二零一三年三月五日，“610”

恶警威胁家属把刘忠杰带到法院，

本来说是“核实情况”，却在北林区

法院刑一庭对刘忠杰与法轮功学员

赵敏非法开庭，小声、快速、含糊

其辞的宣读了他们拼凑的所谓材

料，前后二十多分钟草草收场。  
    在修炼大法之前，身为律师的

刘忠杰也曾随波逐流的收受当事人

给的额外钱财。修炼法轮大法后，

她按照大法的标准“真、善、忍”

要求自己，将当事人的忧苦放在首

位，工作的每一环节都尽心尽力去

做，收取案件代理费都是按照较低

标准，伙食费、旅差费够用就行。

另外，她还把过去多收的好处费退

给了当事人。法轮大法使她变得道德

高尚、心胸坦荡、乐观豁达。  
在中共迫害法轮功的这十三年

多，刘忠杰女士多次被中共人员非法

抄家、绑架、劳教、非法关押，被迫

流离失所将近十年。二零一二年九月

十日，刘忠杰和庆安法轮功学员赵

敏，被庆安县国保大队汪兴运等恶人

监控、跟踪，勾结绥化“610”恶警

非法绑架，被关押在绥化看守所迫

害，四个多月。  
二零一三年一月十七日左右，刘

忠杰女士在绥化看守所被迫害致昏

迷不醒，身体抽搐，看守所人员害怕

承担责任，通知家属，随即刘忠杰被

送医院抢救，经诊断为脑梗。 在半

年前，法轮功学员周桂兰被北林区法

院非法判三年半，在绥化看守所出现

脑出血的症状去世。即使这样，绥化

市北林区 610 恶警刘坤鹏还跑到看

守所叫嚣，为什么没有先通知他，而

是先通知的家属。  
家属把她接回家中，通过学法炼

功后，能下地行走，基本痊愈。然而，

北林区“610”一再行恶，诬陷刘忠杰

包庇被汪兴运等恶人跟踪流离失所的

赵敏。北林区“610”凑材料，操控北

林区法院参与迫害，胁迫刘忠杰家人

把她带到法院所谓“核实情况”，向家

属保证不抓人。  
但是“610”出尔反尔，二零一三

年三月五日当天下午二点多，绥化市

北林区法院法官张锐、陪审员曹洪源、

记录员（女）及北林区检察院张连生

等五人（一女四男），在北林区法院刑

一庭对刘忠杰、赵敏非法开庭。他们

小声快速、含糊其辞的宣读了他们凑

的所谓材料。因是非法的，所谓的法

官也没有底气， 终还是无结果，前

后二十多分钟草草收场。  
三月十三日，绥化市北林区法院

又非法开庭，企图枉判被非法关押在

绥化看守所的高元状，详情待查。◇ 

专程远道而来的加拿大前亚太司

司长、《血腥的器官摘取》、畅销新

书《国有器官》的作者之一大卫·乔

高先生亲临研讨会；参与《国有器官》

一书调查考证的悉尼大学教授玛丽

亚·辛格女士和多位纽省议员以及社

会各界人士也参加了研讨会。  

舒布瑞吉先生在研讨会的介绍中

首先谈到自己曾经在二月十九日就原

有的纽省《人体组织法 1983》，向省

议会提交了该法案的修订草案《人体

组织（人体器官交易）修订法 2003》。

该草案中提出，禁止澳洲纽省公民与

居民从任何国家或渠道接受被活体摘

取并转卖的器官，并将对通过非法或 

澳洲纽省立法会成员舒布瑞吉先生 

不道德手段获取器官的澳大利亚

公民和居民予以定罪。  

    乔高先生在研讨会上向人们

讲述了中共政权如何利用国家机

器“活摘器官、非法贩卖”，多数

的器官是来自信仰“真、善、忍”

的中国大陆法轮功学员。乔高谈到

很多人认为会有活下来的人时说：

“但实际上不会有，他们不仅拿一

个肾，还要把第二个肾和其它的器

官都拿走，然后将尸体焚烧灭迹。从二

零零零年至二零零八年间，估计有六万

五千名法轮功学员是这样被杀死的。虽

然官方表示，这些器官来自于死刑犯，

但只有法轮功学员每三到四个月就被

检查一次身体，并详细记录他们身体各

种器官的健康程度，因此可以推断出大

多数器官的供体来自于法轮功学员。”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来自悉尼大学

的辛格教授做了发言，指出澳洲应该停

止对中国器官移植医生的培训。随后她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虽然在印度、

巴基斯坦等国家也有非法人体器官移

植和贩卖的现象，但是与之不同的是，

中共是在利用国家机器进行大量的器

官掠夺和向全球的非法贩卖。她说：“这

就是为什么我们叫它为‘国家掠夺器

官’，中共是系统地实施器官掠夺，他

们利用医院系统、警察部门一起实施，

这是国家级的。”她认为保持沉默只能

助长中共活摘器官的继续和扩大。◇ 

http://www.minghui.org/mh/glossary.html#2
http://www.minghui.org/mh/glossary.html#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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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很

多人不太了解其中的真相。 

一：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的 

1.至今中共当局认定了 14 种邪教组

织，都没有法轮功。 

  江泽民 1999 年在法国接受媒体

采访时首次诬陷法轮功为×教，而后

中共官媒《人民日报》引导各媒体炒

作。请注意：江泽民个人和媒体炮制

的罪名不是法律，不能据此定罪。 

同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取缔

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

定》，其中没提到法轮功。 

公安部2000年4月29日颁布了

《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

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 号），

这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邪教认定 新

的一个正式文件。在这个通知里，中

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罗

列 7 种邪教组织、公安部另外认定的

7 种邪教组织名单中，都没有法轮

功。 

2．两高的司法解释，本身违法，内

容上却讽刺中共是邪教。  

中国法律的制定、通过、解释的

权利在于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 高

检察院、 高法院仓促地推出两个司

法解释，给法轮功扣上“利用邪教组

织破坏法律实施罪”的罪名，但又没

有明确提出“法轮功”这三个字。 

“法无明文不定罪”这是基本的

法制原则，而且中国 高法、 高检

的司法解释，是越权的，违反《宪法》

和《立法法》，不能成立，不是依据。 

  两高的司法解释中，把类似文化

大革命中非常普遍的“串联行为”，

解释为“判定邪教的一个标准”，实

际上等于认定文革时追随中共信仰

的举动是邪教行为，中共是邪教。 

3.《宪法》是国家根本大法，任何违

反宪法的法律、条文都不成立。  

  《宪法》第 33 条规定：国家尊重

和保障人权。如果定罪法轮功则是严

重侵犯了人权。  

   《宪法》第 35 条规：“公民有言

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

的自由”，任何违犯本条的法律、法 

规、司法解释都是违宪的，也不成立。

所以传播《九评》，制作、散发法轮

功真相宣传品合法。  

 《宪法》第 36 条规信仰自由，任

何违犯信仰自由的法律、法规、司法

解释都是违宪的，不成立。所以法轮

功无罪。法轮功在中国完全是合法

的。 

二：如果定罪法轮功，则违反了

法律的基本原则 

1.违反了“思想（信仰）不构成犯

罪，刑罚只惩罚行为”的普世原则。

 任何初通刑法的人士都会知道，

在刑法领域，无论英美法系还是大陆

法系，刑法只惩罚行为，思想（信仰）

本身不构成犯罪，这是刑事司法的铁

律。  

2. 违反了信仰自由的普世原则。 

3. 违反了政教分离的原则。  

政府无权划分正教、邪教，信仰

的问题如果通过法律、政治来界定，

那就等于承认自己是“政教合一”，

中共 忌讳这个说法，因为马列主义

的信仰本身是个非常隐蔽的宗教。 

三：公检法迫害法轮功，至少犯
下 42 条罪行 

中国大陆的法律，对犯罪也有严

格的界定。犯罪的客体要件、客观要

件、主体要件、主观要件，必须都具

备，才构成犯罪。而在以“利用邪教

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定罪的法轮功

案中，这四个要件都不具备。法轮功

学员究竟破坏了什么法律实施？中

共说不出来。所以越来越多的正义律

师站出来为法轮功学员无罪辩护。公

检法迫害法轮功，至少犯下 42 条罪

行： 侮辱罪；诽谤罪；非法剥夺公

民信仰罪；滥用职权罪；非法搜查罪；

抢劫罪；盗窃罪；非法拘禁罪；刑讯

逼供罪；非法暴力取证罪；.非法剥

夺宗教信仰自由罪；报复陷害罪；打

击报复证人罪；虐待被监管人罪； 医
疗事故罪；故意伤害罪；过失致人死

亡罪；故意杀人罪；强制猥亵、侮辱

妇女罪；强奸罪；.敲诈勒索罪；绑

架罪；受贿罪；徇私枉法罪；诬告陷

害罪；伪证罪…… 
 

四：追随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人，都

是法定的替罪羊 

法轮功学员从未损害他人的利益，

从未侵害他人的权利，从未防碍他人的

自由，从未干涉他人的信仰，从未藐视

他人的尊严，他们从未提出政治诉求，

一贯坚持和平理性。法轮功何罪之

有？！ 

公检法在非法迫害法轮功中，按中

国现有的法律至少犯下 42 条罪行。中

国《公务员法》第九章第五十四条规定：

“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

令的，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责任。” 

这条法律堵死了所有迫害法轮功

的公检法、各级行政人员推脱罪责、逃

避惩罚的后路。  

  中共每次搞运动迫害中国人之后，

都会推出替罪羊为自己开脱。中共自己

发动的祸国殃民的“文革”结束后，红

极一时的北京市公安局长刘传新第一

个畏罪自杀，积极效忠中共红色路线的

793 名警察、17 名军管干部被拉到云南

秘密枪决，然后给家属一张“因公殉职”

通知单了事。无数历史教训告诉今天：

历次搞运动都是祸害百姓，中共一贯卸

磨杀驴，其追随者都没有好下场。 

由此可见，中共的迫害是双重的：

它既用功名利禄诱使追随者去迫害法

轮功，在败坏执法者的职业道德、人性

良知的同时，又用《公务员法》把他们

都定为“替罪羊”，让他们将来承担罪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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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央视录像中，被“大火烧过的”王
进东，两腿间盛汽油的塑料雪碧瓶翠
绿如新，最易着火的头发也很完整，
警察拎着灭火毯在旁边等着王进东喊
完“口号”，才盖到他的头上—是在拍

一时强弱在于力，千秋胜负在于

理。迫害人民的人，必将被人民清算。

那些追随中共的公检法司、武军政人员

们，不要再参与迫害法轮功了，不要当

中共的替罪羊，退出中共，自觉地抵制

迫害法轮功，才是你真正明智的选择。◇


